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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南科技园惠州市扬明光伏发电科技
有限公司光伏项目“10·18”

坠亡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 10月 18日 17时 50分许，位于惠南科技园松柏路 4

号的惠州市扬明光伏发电科技有限公司光伏项目在前期施工现

场进行彩钢瓦更换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导致 1

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区委、区管委会领导高度重视，指示区安监分

局、住建局、惠南科技园管委会等相关单位派人赶赴现场了解事

故情况，同时要求惠南科技园管委会会同有关单位做好死者善后

处理和家属安抚工作，把施工作业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严防

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根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号）有关规定，区管委会成立了惠南科技园惠

州市扬明光伏发电科技有限公司光伏项目“10·18”坠亡事故调查

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依法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事故

调查组按照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和 “四

不放过”的原则，通过深入事故现场，收集与事故有关的材料，

询问有关人员，征询专家意见，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

质和责任，并针对事故原因及反映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

施。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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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发工程项目情况

事发工程项目名为“惠州开拓精密工业园 5200 ㎡彩钢瓦屋

顶更换项目”，发包单位为惠州市扬明光伏发电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扬明公司），施工单位为惠州市鸿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鸿铸公司），该项目系扬明公司使用开拓精密工业园内厂

房屋顶开发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的前期准备项目。

“10·18”事故即发生于鸿铸公司对钢构 E栋 1轴-17轴×B轴

-D轴范围（如图一所示）的屋顶彩钢瓦更换作业期间。事发施工

作业属于 AⅡ类高处作业1，危险程度较高，须严格按照相关安全

要求组织开展施工作业。

图一：钢构 E 栋 1轴-17 轴×B轴-D 轴屋面（事发时作业范围）

事发工程项目的发包单位按规定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

证2，但整个项目施工的主要作业面均在屋顶，全程涉及高处作

1 《高处作业分级》(GB/T 3608-2008 )第 3.1条指出高处作业是指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米或 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

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2.1.1条：高处作业 working at height
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m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0号）附件《特种作业目录》第 3条：高处作业 指专门或经常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
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事发彩钢瓦更换项目作业面高度 8米至 9.5米，属于《高处作业分级》

(GB/T 3608-2008 )第 4.3条规定的 AⅡ类高处作业。
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8号发布，第 52号修改）第二条第二款：工程投资额

在 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调整，并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备案。

https://www.lawbus.net/tags-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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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包单位需严格审查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得将该项

目发包给不具备高处作业施工安全条件的承包单位施工3。但扬

明公司在项目发包时，并未尽到上述法定责任。

2021年 10月 1日，施工单位进场开始彩钢瓦更换，据调查

了解，按照施工工艺惯例，更换彩钢瓦时，应将新彩钢板铺盖在

纵横交错的檩条和横梁上，并使用自攻螺丝将其固定在檩条上，

两块彩钢板衔接处也用自攻螺丝安装固定；按照施工安全惯例，

施工时工人应踩在檩条上方或有横梁支撑的彩钢板上，不能直接

脚踏彩钢板悬空处4。“10·18”事故发生前，彩钢瓦更换作业已完

成 1轴-17轴×B轴-C轴范围内的彩钢瓦更换。10月 17日，鸿铸

公司开始准备 1轴-17轴×C轴-D轴范围内的彩钢瓦更换。10月

18日，施工工人进行 13轴-17轴×C轴-D轴屋脊范围内的彩钢瓦

更换，事发时施工人员已拆掉旧瓦，新彩钢瓦尚未固定，事发部

位位于 14轴-15轴靠近屋脊气楼处（如图二所示）。

图二：事发部位位于 14 轴-15 轴靠近屋脊（圆圈所示）

3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4 该施工安全惯例仅体现了高处作业低层次的安全要求，实现本质安全还应做到“五个必须”，但本次事故中，死

者林某合在高空作业时连低层次的惯例安全要求都未做到，表明其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极度缺乏，安全教育

培训严重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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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项目发包单位情况

（1）项目发包单位概况

项目发包单位扬明公司成立于 2021年 9月 16日，专为开发、

运营开拓精密园区内的光伏电站项目而设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303MA575Q7C3U，法定代表人张某林，登记住所为惠南高

新科技产业园松柏路 4号 4楼 401（仅限办公）。作为彩钢瓦更

换项目发包单位（事发施工项目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家相关规

定，扬明公司应加强对彩钢瓦更换项目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并

负首要责任5。

（2）安全管理情况

10月 1日鸿铸公司入场施工后，扬明公司三次派人到现场检

查鸿铸公司施工安全情况，仅确认现场施工工人是否佩戴了安全

帽和使用了安全带，而未发现施工屋顶下方未按要求设置防坠网

或搭建承重板的事故隐患6。10月 17日，扬明公司安排一名工程

师（庄某施）到现场核实彩钢瓦的规格型号等情况，发现前期更

换的彩钢瓦厚度不符合约定要求7，因此扬明公司主要负责人张

5 “建设单位首要责任”是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先后发文对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的责任定位， 其中 2020年 4月 1
日《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印发<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安委〔2020〕3号）附件 9《城

市建设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第二部分“主要任务”第三项要求：“根据城市建设安全出现的新

情况，明确建筑物所有权人、参建各方的主体责任以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中的第 1点要求：“落实参建

各方的主体责任。突出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建设单位应加强对工程建设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加强对参建各

方的履约管理，严格履行法定程序，不得违法违规发包工程，保证合理工期和造价”。结合新《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九条，发包单位的首要责任包括发包前的安全条件审查责任和发包后的安全监督责任。
6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实施高处作业“五个必须”的通知》（粤安办〔2020〕

84号）第四点要求：四、必须落实工程措施。现场需按规范搭设的脚手架、防护网、防护栏等设施必须符合

安全规定。在涉石棉瓦、彩钢瓦．．．、轻型棚等不承重物高处作业前，必须采取搭设稳定牢固的承重板．．．．．．．．．．等工程措

施。《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第 5.2.8条：屋面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2 在轻质

型材等屋面作业，应搭设临时走道板，不得在轻质型材上行走；安装轻质型材板前，应在梁下铺设安全平网．．．．．．
或搭设脚手架．．．．．．等安全防护措施。

7 施工合同第 5.6条约定鸿铸公司施工所使用的彩钢瓦必须满足以下标准：厚度达到 0.426mm，品牌为金利亚，

可以承载太阳能光伏板。而庄李施现场测量的实际厚度为 0.36mm。

https://gongshang.mingluji.com/guangdong/faren/%E5%BC%A0%E6%A5%A0%E6%9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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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林要求鸿铸公司停止施工8。10月 18日，鸿铸公司未经扬明公

司同意，擅自施工，本次事故发生于扬明公司要求停工期间。

扬明公司在发包前，未尽到审查承包单位鸿铸公司是否具备

高处作业安全条件的法定职责，将彩钢瓦屋顶更换项目发包给不

具备相应安全条件的鸿铸公司；在发包后彩钢瓦更换施工阶段，

未严格履行发包单位现场安全管理职责9，统一协调管理和安全

检查不到位，未发现施工现场是否符合高处作业“五个必须”安

全要求10，存在重大失误。虽然事发前一天扬明公司明确要求鸿

铸公司停止施工，但并未有效遏止“10·18”事故的发生，更没有从

根本上改正其前期失误行为以确保施工本质安全11。

2.施工单位情况

（1）施工单位概况

施工单位鸿铸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2月 23日，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441303MA55QLUE5N，法定代表人为辛某罗，住所

为惠州市惠阳区淡水白云二路惠阳世贸广场 1 号楼 1502 号房，

8 10月 18日上午 11时 39分，扬明公司负责人张某林认为鸿铸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在微信群“开拓

换瓦交流群”明确要求鸿铸公司负责人幸亚罗停止施工。
9《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

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

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10 高处作业安全条件应符合“五个必须”规定。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于 2020年 6月

13日印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实施高处作业“五个必须”的通知》（粤安

办〔2020〕84号），实施高处作业“五个必须”规定：一、必须培训持证上岗．．．．．．．．。高处作业（指在坠落高度基

准面 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合格，专门或者经常进行高处作业人

员必须按规定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二、必须实行作业审批．．．．．．．．。高处作业实施作业

票制度，作业前必须进行审批，经批准后方可进行作业。三、必须做好个人防护．．．．．．．．。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戴好安

全帽和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的挂钩或者安全绳必须系挂在结实牢固的构件上，并高挂低用。四、必须落实工．．．．．
程措施．．．。现场需按规范搭设的脚手架、防护网、防护栏等设施必须符合安全规定。在涉石棉瓦、彩钢瓦、轻

型棚等不承重物高处作业前，必须采取搭设稳定牢固的承重板等工程措施。五、必须安排专人监护．．．．．．．．。高处作

业现场必须安排监护人员，负责作业现场的安全确认、监护、通信联络等工作，作业期间不得离开现场。
11 就“10·18”事故而言，确保施工本质安全的核心要求是项目发包单位、施工单位均应严格执行高处作业“五

个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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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经营范围为“各类工程建筑活动”等，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没有自身固定的施工作业人员，承揽到工程项目后，

均采取临时雇佣的方式组织社会上具有一定作业经验的流动人

员开展施工，组织管理松散无序，施工工艺简单粗糙，基本上不

具备从事登高作业等高危险施工作业的安全条件12。

（2）施工组织情况

鸿铸公司在承揽开拓工业园彩钢瓦更换项目后，与流动劳务

人员孙某保签订《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由其负责项目的场

内人员包干，合同约定孙某保负责对现场施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

教育，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孙某保召集了同为流动劳务人

员的杨某红、周某翔、尚某宾、林某合、张某芳、叶某海、覃某

高、韦某侠等 8人参与事发项目屋顶彩钢瓦更换作业。

（3）高处作业人员情况

从事高处作业工种的人员属于特种作业人员，按规定须持有

相应类别的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13。事发彩钢瓦

更换项目先后参与施工的工人共 9人，包括孙某保（施工现场管

理人员）、杨某红（施工现场临时管理人员）、林某合（死者）、

12 如高处作业“五个必须”的各项要求均不具备。
13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

定。”《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0号）第三条：本规定所称特

种作业，是指容易发生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的安全健康及设备、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

特种作业的范围由特种作业目录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 30号）附件《特种作业目录》第 3条：高处作业 指专门或经常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

的高处进行的作业。第 3.2条：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 指在高处从事安装、维护、拆除的作业。又，《建

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号）第三条：建筑施工特种作业包括：（一）建筑电工；（二）

建筑架子工；（三）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四）建筑起重机械司机；（五）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六）

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七）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特种作业。《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号）第二十五条：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安装拆卸工、爆破作业人员、

起重信号工、登高架设作业人员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

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号）第四条：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建设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以下简称

“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从事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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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某翔、尚某宾、张某芳、叶某海、覃某高、韦某侠，均参与了

登高作业，却无一人持有有效的高处作业资格证书。按照《特种

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0 号）有关规定，虽然参与登高作业的人员不是“专门或经常”

从事高处作业14，而仅在特定情况下进行短期高处作业，可以不

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但这种特定情况下从事高处作业的非

特种作业持证人员，也必须符合高处作业安全条件（如高处作业

时必须戴好安全帽和系好安全带），并接受相应的安全教育和培

训15。鸿铸公司对参与高处作业的上述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均流于

形式，与施工实际需要严重脱节，施工工人安全意识、安全技能

严重缺失16。

（4）施工单位高处作业“五个必须”落实情况

“五个必须”17是广东省境内从事高处作业必须遵循的安全要

求，事故调查组经调查，证实鸿铸公司未严格落实高处作业“五

个必须”要求。

①违反必须持证上岗要求。鸿铸公司明知彩钢瓦更换项目属

14 但据调查，孙某保等 9人均长期从事钢结构施工，符合“专门或经常”从事高处作业的情形。
15 《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五条：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

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号）第

三十七条：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教

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施工单位在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时，应当对作

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 30号）第五条：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

作证》（以下简称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16 参见注 4。
17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于 2020年 6月 13日印发《关于实施高处作业“五个必须”的

通知》（粤安办〔2020〕84号），实施高处作业“五个必须”规定：一、必须培训持证上岗。高处作业（指

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合格，专门或者经常进

行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二、必须实行作业审批。高处

作业实施作业票制度，作业前必须进行审批，经批准后方可进行作业。三、必须做好个人防护。高处作业人

员必须戴好安全帽和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的挂钩或者安全绳必须系挂在结实牢固的构件上，并高挂低用。四、

必须落实工程措施。现场需按规范搭设的脚手架、防护网、防护栏等设施必须符合安全规定。在涉石棉瓦、

彩钢瓦、轻型棚等不承重物高处作业前，必须采取搭设稳定牢固的承重板等工程措施。五、必须安排专人监

护。高处作业现场必须安排监护人员，负责作业现场的安全确认、监护、通信联络等工作，作业期间不得离

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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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处作业项目，所聘用的包括林某合在内的施工工人均未经专

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均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证，就安排上岗作业。

②未实行作业审批制度。高处作业实施作业票制度，作业前

必须进行审批，经批准后方可作业。鸿铸公司仅在进场前提醒施

工工人戴好安全帽、安全带，口头交代安全注意事项，就安排施

工工人进场作业。

③未严格做好个人防护要求。虽然为参与高处作业的人员配

备了安全帽、安全带，但未严格督促落实，“10·18”事故发生时林

某合未佩戴安全帽、系挂安全带。

④彩钢瓦不承重，未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鸿铸公司未在不

承重的彩钢瓦下设置防坠网或搭设稳定牢固的承重板等工程措

施，致使彩钢瓦高处作业面缺乏防护装置。

⑤未严格落实安排专人监护规定。鸿铸公司安排公司负责人

幸某罗、孙某保 2人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按规定高处作业期间

不得离开现场，但是事发当天幸某罗和孙某保均不在现场，导致

无人及时发现和制止林某合的违章冒险作业行为。

3.物业出租方安全管理情况

开拓公司、三方公司作为场地出租方，在鸿铸公司施工过程

中，当时的物业实际管理单位三方公司安排了 2名员工（朱某华、

字某强）对现场进行监督，但安全检查不到位，未发现钢构 E栋

屋顶下方未设置防坠网等事故隐患。开拓公司、三方公司作为场

地出租方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18，存在

失责行为。

18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

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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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发现场勘查情况

经调查了解，林某合下坠位置位于厂房顶部，自东向西第三

跨彩钢瓦位置（14轴-15轴×C 轴-D轴屋脊），距离厂房屋顶东

侧边缘约 16.05m，距离厂房南侧边缘正上方约 15m。事发现场彩

钢瓦东南角有一长方形孔洞，孔洞长约 1m，宽约 0.8m，即为林

某合将彩钢瓦踩踏变形而坠落时形成的漏洞（如图三所示）。现

场未见林某合使用的安全帽、安全带，钢构 E栋屋顶四周未见安

全防护网，屋顶下方空旷，未见设置防坠网、承重板等工程措施。

图三：坠落时形成的孔洞

（四）监督管理情况

1.惠南科技园管委会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惠南

安委办）：惠南安委办作为惠南科技园辖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部

门，于 2021年 1月 12日印发了《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安委办 2021

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2021年以来，惠南安委办

检查“10·18”事故项目所在的开拓精密工业园企业 8家次，查处安

全隐患 45条，下达整改指令 4份，已全部完成整改。2021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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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日惠南安委办组织开展国庆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查处

隐患 7条，于 9月 30日对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此次专项检

查的企业也包括“10·18”事故项目所在工业园的企业。惠南安委办

按照监管计划开展了安全监管工作，履行了相应的安全监管职

责。

2.惠南科技园管委会规划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惠南规建

办）：惠南规建办负责园区的建设工程规划、报建、质量和安全

生产工作。惠南规建办在建设工程管理工作中，目前主要对两类

建设工程实施监督管理，一类是符合规定在惠南规建办报建的建

设工程，另一类是在仲恺高新区住建局办理过施工许可证的建设

工程。事发彩钢瓦更换项目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因而惠

南规建办未将其纳入安全管理范围，不符合新《安全生产法》规

定的“三管三必须”原则19。惠南规建办对无需办理报建手续的

建设项目未制订巡查检查计划，未开展相关安全管理工作，日常

监管存在监管漏洞和盲区。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 10月 18日下午 17时 50分，施工工人正准备用自攻

螺丝将新铺设的彩钢瓦固定在屋顶的钢质檩条上，林某合擅自登

上屋顶在钢构 E栋屋顶南侧檐口 15轴往 14轴斜向行走，未佩戴

安全帽和安全绳，收拾工具准备收工，当走到屋脊通风气楼附近

19 《安全生产法》第三条第三款：“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

管安全，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

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关于调整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安全生产委员会

成员和工作职责的通知》（惠南委发〔2020〕41号）规定了规划建设办的职责：“1.履行建筑行业的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2.负责建筑施工、工程质量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事发彩钢瓦更换项目虽无需办理

报建手续，按照惠南科技园管委会上述文件规定，结合新《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业务相近原

则”，与事发施工项目类似的相关业务应由规划建设办纳入安全监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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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脚踩到与屋脊衔接处尚未安装自攻螺丝固定的彩钢板，彩钢

板无法承受林某合身体重量，向下发生弯折，林某合从彩钢瓦弯

折后形成的漏洞中坠落至下方车间地面。

（二）应急救援及评估

现场施工工人看到林某合坠落后，立即从屋顶下来赶至坠落

地点查看，周某翔当场拨打“120”。众人见林某合已陷入昏迷，

没有反应，为避免二次伤害，仅在场看护而未采取其他措施，等

待医疗救援。18时 20 分许，120 急救车赶到事故现场对林某合

进行抢救；18时 50分许，急救医生确认其已无生命体征，当场

宣布死亡。

经评估，事发后，现场人员能及时向“120” “110”求助，并隔

离保护事故现场。相关部门能及时赶到事发现场并开展应急处置

工作。事故救援响应迅速，救援行动开展有序，现场处置得当，

救援过程未发生次生事故。相关职能部门应急值守到位，应急响

应迅速，信息报送及时，救援措施得当，善后工作到位。

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根据区领导指示，由惠南科技园管委会牵头成

立善后处理小组。善后处理小组按照“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

认真接待、安抚死者家属，积极协调施工方与死者家属协商解决

人身损害赔偿等事项。经各方通力协作，快速完成了善后事宜处

理。死者家属对事故的善后处理表示接受，死者遗体已经火化，

本起事故善后已处理完结。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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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林某合自身安全意识淡薄，在无高处作业证、未佩戴安

全帽、未系挂安全带等高空作业安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擅自冒

险进入高空作业区域行走，踩到不能承重、尚未固定的彩钢瓦坠

落致死，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施工单位的施工安全管理存在严重缺陷。

鸿铸公司施工安全管理不到位，高处作业“五个必须”要求严

重缺失。

2.项目发包单位履行安全审查和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

扬明公司在项目发包前未发现鸿铸公司不具备开展高处作

业的安全条件，发包后未对施工现场进行严格安全管理，未尽到

发包单位的安全审查和安全管理法定职责。

3.厂房出租方对承租方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

三方公司、开拓公司对承租单位扬明公司的安全生产统一协

调、管理不到位，未巡查发现事发彩钢瓦更换屋顶四周未铺设安

全防护网，屋顶下方未设置安全工程措施等事故隐患。

4.属地行业监管部门安全监管不到位。

惠南规建办作为负责对辖区建设工程管理、质量监督和技术

指导的部门，对履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

法定职责认识不到位，对无需办理报建手续的建设项目或施工作

业日常监管不到位，对所负责监管的行业、领域实施安全生产监

管不全面，存在监管漏洞和盲区。

（三）事故性质

调查组经调查认定，惠南科技园惠州市扬明光伏发电科技有

http://www.szzj.gov.cn/art/2019/6/25/art_1530085_34887748.html
http://www.szzj.gov.cn/art/2019/6/25/art_1530085_34887748.html
http://www.szzj.gov.cn/art/2019/6/25/art_1530085_34887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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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光伏项目“10·18”坠亡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1 人）

林某合，鸿铸公司劳务人员，自身安全意识淡薄，在无高处

作业资格证，未佩戴安全帽、未系挂安全带等高空作业安全防护

用品的情况下违章冒险进行高处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

任，鉴于林某合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对事故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实施行政处罚

1. 施工单位高处作业“五个必须”严重缺失，导致事故的发

生，建议由区安监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对施工单

位鸿铸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幸某罗实施行政处罚。

2. 项目发包单位对施工单位未尽到发包前安全条件审查、发

包后安全管理责任，导致事故的发生，建议由区安监分局依据《安

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对项目发包单位扬明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

张某林实施行政处罚。

（三）建议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内部追责人员（4 人）

1. 陈某，群众，扬明公司商务总监。陈某作为负责事发项目

商务谈判、报批手续和后续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审查施工单位高

处作业安全条件不到位，施工现场给安全管理不到位，对“10·18”

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扬明公司按照其内部安全生产

责任体系予以追责
20
。

20 生产经营单位内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有：《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

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第二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

核标准等内容。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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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某保，群众，鸿铸公司劳务人员现场负责人。孙某保

作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未及时发现和消

除作业现场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鸿铸

公司按照其内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予以追责
21
。

3. 杨某红，群众，鸿铸公司劳务人员现场临时负责人。杨

书红作为施工现场临时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施工人员的违章作业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

有管理责任，建议由鸿铸公司按照其内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予以

追责
22
。

4. 翁某花，群众，三方公司物业经理。翁某花作为事发时负

责开拓精密工业园物业管理的安全管理人员，对承租单位扬明公

司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承租单位高

危险作业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

议由三方公司按照其内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予以追责
23
。

上述内部追责情况，建议由区住建局会同惠南科技园管委会

督促落实并报区安委办备案。

（四）对有关监管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

惠南规建办未严格履行“三管三必须”法定职责，对无需办

理报建手续的建设项目或施工作业日常监管不到位，对所负责监

管的行业、领域实施安全生产监管不全面，存在监管漏洞和盲区，

建议由惠南科技园管委会责成惠南规建办作出深刻检讨，由惠南

科技园纪委对惠南规建办主任黎某东谈话提醒。

21 参见注 20
22 参见注 20
23 参见注 20

http://www.szzj.gov.cn/art/2019/6/25/art_1530085_34887748.html
http://www.szzj.gov.cn/art/2019/6/25/art_1530085_34887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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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人身损害赔偿的建议

施工单位鸿铸公司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导致

发生事故，项目发包单位扬明公司将施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的施工单位，对林某合死亡存在过错，侵害其民事权益

（生命权），依法均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24
；厂房出租单位（三

方公司、开拓公司）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依法均应与承租单位

（项目发包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5
。事故发生后，经施工单

位、项目发包单位与死者家属平等协商，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书，

由施工单位支付给死者家属商定数量的各项赔偿、补偿金额26。

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已得到了落实。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鸿铸公司要严格落实施工单位安全管理职责。要认真

分析事故原因，按规定严格对施工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提高施工工人安全意识，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对危

险场所周边设置安全防护措施和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制定安全

操作规程并监督施工人员严格遵守，认真贯彻落实高处作业“五

个必须”规定，及时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

24 《民法典·人格权》第一千零二条：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民法典·侵权责任》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5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

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6 施工单位、项目发包单位、厂房出租单位对事故赔偿金额各自应承担的份额，由各方依据《民法典》《安全生

产法》等法律法规，结合事故调查结论，自行确定。本起事故中，项目承包方鸿铸公司、项目发包方（物业

承租方）扬明公司均为事发单位，均应对事故中的受损害人员承担赔偿责任，其中：鸿铸公司为主要责任方，

扬明公司为重要责任方，扬明公司和三方公司、开拓公司又对各自的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https://bbz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3/11/id/12585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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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二）扬明公司要严格落实发包单位首要责任和安全管理职

责。要严格审查发包工程施工单位的资质条件，包括安全资质、

特种作业人员资格等；要加强发包工程的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特

别要加强对高处作业等高危险作业的全过程现场安全管理，坚决

制止违章作业、冒险作业。

（三）三方公司、开拓公司要严格落实厂房出租单位安全管

理职责。按照规定与承租单位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安

全管理职责，安排专职人员，加强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

调、管理，全面落实厂房出租单位安全生产法定职责。

（四）惠南规建办要严格履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法定职责。

要加强对辖区各类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的巡查、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查补监管漏洞和盲区，切实履行行业监管和属地监管

责任。要结合《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

厅关于实施高处作业“五个必须”的通知》（粤安办〔2020〕84号）

等文件要求，加强对辖区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的巡查力度，发现违

章高处作业等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及时责令改正

或报上级有关部门查处，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惠南科技园惠州市扬明光伏发电科技

有限公司光伏项目“10·18”

坠亡事故调查组

2021年 12月 15日

http://www.szzj.gov.cn/art/2019/6/25/art_1530085_34887748.html
http://www.szzj.gov.cn/art/2019/6/25/art_1530085_34887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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